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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确债权人在债权登记阶段的权利义务，保障预重整程序合法推进，管理人就债权登记事项告知如下：
一、登记期限
四川汉江新材料有限公司预重整案的债权登记截止日为2026年4月15日（以管理人签收登记材料时间为准）。
二、登记注意事项
（一）附利息的债权，暂计至受理预重整申请时即2026年3月13日。预重整期间产生的利息，管理人将顺延计算至法院正式裁定受理破产重整之日。
（二）附条件、附期限债权及诉讼/仲裁未决债权，均可登记。
（三）登记债权时，需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为连带债权等，并提交相关证据（如合同、转账凭证、判决书等）。
（四）连带债权人可由一人代表全体登记或共同登记；债务人的保证人或其他连带债务人已代偿的，可就求偿权登记；未代偿的，可登记将来求偿权（债权人已登记全部债权的除外）。
（五）因管理人或债务人解除合同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受托人继续处理委托事务产生的请求权、票据付款人继续付款产生的请求权等，均可登记。

三、登记主体资格材料
（一）债权人主体证明
1.机构债权人：提供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登记证书）原件（核对后退还）及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附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金融机构另需提供《金融许可证》等资质证明。
2.个人债权人：提供身份证原件（核对后退还）及复印件（签字捺印）。
（二）委托代理人材料（如有）
1.机构委托：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若为员工，需提供劳动合同或社保记录；若为律师，需提供律师事务所指派函及律师执业证复印件。
2.个人委托：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签字捺印）、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若为近亲属，需提供亲属关系证明；若为律师，需提供律师事务所指派函及律师执业证复印件。
（三）送达及银行信息确认
债权人需填写《债权人送达地址及银行账户确认书》，提供准确的送达地址、联系电话、电子邮箱及用于后续财产分配的银行账户信息（开户名、开户行、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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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材料
1.《债权登记表》（需列明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等详细构成及计算依据）。
2.《债权登记材料清单》（列明所有提交材料的名称、页码、是否原件）。
3.债权发生、变更、履行的证明材料（如合同、转账凭证、对账单、判决书等）原件（核对后退还）及复印件（机构加盖公章，个人签字捺印）。
4.担保债权需提交抵押/质押合同、他项权利证书等担保材料。
5.涉诉债权需提交起诉状、判决书、调解书、生效证明、执行裁定书等法律文书。
6.债权转让的需提交转让协议及通知债务人的证明。
7.其他能证明债权的材料（如会计账簿、对账确认函等）。
（二）提交要求
1.所有纸质材料需用A4纸打印或书写。
2.机构债权人需在《债权登记表》等材料上加盖公章；个人债权人需签字捺印。
3.现场登记应在现场登记期限内携带纸质材料及相应债权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前往现场登记地向管理人提交。管理人核对原件后，退还原件。
4.邮寄登记材料请注明“四川汉江新材料有限公司债权登记”，在登记期限内向管理人邮寄纸质资料，并将全部登记资料扫描成PDF发送至管理人邮箱。
（1）管理人邮箱：hanjiangglr@163.com
（2）纸质资料邮寄地址
通信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三段1号国际金融中心一号办公楼22层
联 系 人：谢律师     联系电话：+86 182 1596 2461
联 系 人：薛律师     联系电话：+86 189 8085 9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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